西电研〔2014〕8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  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经学校研究讨论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完善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待遇水平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<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> 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13〕220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奖助政策体系方案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西电研〔2014〕6号）精神，设立研究生国家助学金。为做好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发放、管理等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经费由国家专项拨款和学校自筹经费共同承担，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出。
第三条  国家助学金资助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（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）。获得资助的研究生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第二章  标准与条件

第四条  国家助学金按每年12个月发放。
（一）硕士研究生标准为每生每月500元；

（二）博士研究生标准为中期考核前每生每月1600元,中期考核后且在学三年内每生每月2000元；

（三）第四年在学博士生为每生每月1000元。
第五条 国家助学金发放年限：硕士研究生发放年限不超过3年；普通博士研究生发放年限不超过4年；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发放年限不超过5年，其中第一年按照硕士研究生标准发放，第二年至第五年按照博士研究生标准发放；硕博连读研究生，根据当时研究生身份和年限进行发放。

第三章  管理与发放

第六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停发国家助学金，停发的国家助学金不再补发。
（一）欠缴培养费、住宿费的研究生，暂停发放，自缴清培养费与住宿费次月起恢复发放；

（二）研究生在学期间，由于出国、疾病等原因办理保留学籍或休学等手续的，自办理手续次月停发，复学后次月恢复发放； 
（三）对在学期间未按规定程序请假而离校，时间超过一个月的研究生，离校次月停发，返回后次月恢复发放； 
（四）已办理退学手续的研究生，自学校退学文件下达的次月停发；

（五）毕业研究生自毕业时间的次月停发；
（六）对延期答辩的研究生，自标准学制截止月起停发。
第七条  学院负责审查本学院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停发情况，每月将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工作部汇总审核。研究生工作部将通过审核的学生名单报送计划财务处，计划财务处按相关程序办理发放事宜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2014年秋季入学的研究生起施行。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4日

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2月2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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